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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专字（2018）第 110ZA2745 号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生生物）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的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执行了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长生生物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减值测试报告三、本报告的编制基础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减值测试报告，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长生

生物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与维护与编制减值测试报告有关的

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长生生物管理层编制的减值测试报

告发表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

守则，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形成鉴证结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有限保证鉴证业务所实施的程序的性质、时间较合理保证业务有所不同，且

范围较小，因此，有限保证鉴证业务提供的保证程度低于合理保证鉴证业务。选

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及我们对项目风险的评估。我们实施的程

序主要包括了解长生生物管理层执行减值测试的过程和依据、核查会计记录、询

问评估机构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 

三、结论 

基于我们已实施的鉴证程序和获取的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相信减值测试报告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减值测试报告三、本报告的编制基础

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四、其他事项 

本报告仅供长生生物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不

对其他任何方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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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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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部股东权益的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号）有关规定，本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长春长生）全部股东权益（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止的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5年7月16日 ,本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1151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550,094.83 万元。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2015年11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高俊芳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765号”）文件的批复，

本公司于2015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情况如下： 

（1）黄海机械与高俊芳等14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卓瑞创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卓瑞）等6名机构股东通过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发行方案黄海机械以其除24,970万元货币资金及12,030万元保本理财产

品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高俊芳等14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

卓瑞等6名机构股东所持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0%股权（作为置

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具体如下：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截至评估基准日黄海机械除24,970万元货币资金及

12,03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1152号《置出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黄海机械净资产按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77,103.48万元，较其合并报表净资产

账面值71,143.65万元增值5,959.84万元，增值率8.38%。扣除截至评估基准日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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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拥有的24,970万元货币资金、12,030万元保本理财产品及评估基准日后计提

并发放的480万元现金股利，经双方协商一致，置出资产作价39,623.48万元。本

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长春长生100%股权。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5）第1151号《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置

入资产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550,094.83万元，较其合并报表净资产账面值

106,299.56万元增值443,795.28 万元，增值率417.49%。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置

入资产的交易作价为550,094.83万元。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双方交易标的作价的差

额部分为510,471.35万元。交易的置入资产作价超出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510,471.35万元由黄海机械向高俊芳等14名自然人股东及芜湖卓瑞等6名机构股东

发行301,875,421股股份购买。 

（2）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1,476.08万元。按照发行价

格人民币35.45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8名投资者共计发行

46,819,768股股份。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5）第110ZC0621号），截至2015年12月14日止，高俊芳等14名自然人股东

及芜湖卓瑞等6名机构股东均己将其分别持有的合计100%长春长生的股权过户至

黄海机械。本次变更后黄海机械新增股本人民币301,875,421元，本次变更后黄海

机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7,875,421元。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5）第110ZC0668号），截至2015年12月28日止，黄海机械本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46,819,768股，募集资金总额1,659,760,775.60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42,996,819.7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616,763,955.83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46,819,768元，其余1,569,944,187.83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本次变更后黄海机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4,695,189元。 

黄海机械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016年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和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的议案》，同意黄海机械中文名称由“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 长 生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英 文 名 称 由

“LianyungangHuanghaiMachineryCo.,Ltd.”变更为“ChangshengBio-technologyCo.,Ltd.”，

证券简称由“黄海机械”变更为“长生生物”。本公司已于2016年3月11日取得

了连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013899113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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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分别于2015年6月29

日、2015年9月28日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各方同意，交易对方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标的资产在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作出承诺（净利润以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准）。经各方协商，交易对方

承诺标的资产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利润数不低于30,000万元、40,000万元、

50,000万元。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方案如下： 

（1）如标的资产在上述约定的业绩补偿期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净利

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准，下同）低于协

议各方约定的承诺利润数，则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依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对

本公司进行补偿。 

（2）若本次交易在2015年12月 31日前（含当日）实施完毕，则业绩补偿期

为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若本次交易在2015年12月31日之后且在2016

年12月31日之前（含当日）实施完毕，则业绩补偿期相应顺延为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由各方另行约定。 

（3）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业绩补偿期内，本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标的资产当年实际净利润数

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承诺利润

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本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于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

称“专项核查意见”），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当根据专

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4）利润补偿方式 

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为长春长生全体股东

即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 

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而需要高俊

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进行补偿的情形，高俊芳、张洺豪、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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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照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的公式计算并

确定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以下简

称“应补偿股份”），并向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就承担补

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对应补偿股份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

以注销。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期内

每个会计年度内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如下： 

每年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标的资产总对价/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已补偿金额。 

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首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股份进行补偿。如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量不

足，则不足部分应当由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以现金进行补

偿。 

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

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用以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以其在

本次重组中获得的股份总数为限。 

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支付的现金补偿与股份

补偿总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

金额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5）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补偿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时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

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高俊芳、张洺豪、

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当参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 

补偿义务发生时，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应首先以其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如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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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则不足部分由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

另行以现金进行补偿。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高俊芳、

张洺豪、张友奎等20名交易对方已支付的补偿额。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

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总对价。 

（6）补偿股份的调整 

各方同意，若本公司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

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本公司；若本公司

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股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 

三、本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127号）的规定，以及本公司与长春长生全体股东签订的《重大资产重组

协议》及《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长生全体股东关于长春长生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编制。 

同时，本公司对标的资产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减值测试的依据是北京

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众合）于2018年3月15日出具的华

信众合评报字[2018]第1021号《资产评估报告》。 

四、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1、委托前，本公司对华信众合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

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2、华信众合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

在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后，在本次评

估中选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 

3、根据华信众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述，标的资产于2017年12月31

日的评估结果为808,247.89万元，扣除增资影响161,676.40万元、利润分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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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0.00万元后评估值为727,571.49万元，高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550,094.83万

元。补偿期内，未发生股东标的资产减资、接受赠事项。股东增资、利润分配

事项。具体如下： 

（1）增资情况：2016年2月，长春长生之母公司黄海机械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决议通过向本公司增资1,616,763,955.83元，其中15,102,886.09元计入实收资本，

1,601,661,069.74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6年8月29日，长春长生自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220101124037315G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66,490,346.09元。 

（2）利润分配情况： 

长春长生2016年4月2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决定向母公司长生

生物分配利润1,000.00万元。 

长春长生2017年3月31日临时董事会决议通过向母公司长生生物分配净利润

30,000.00万元。 

长春长生2017年12月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决定向母公司长生

生物分配利润50,000.00万元。 

4、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华信众合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华信众合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资产评

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5、本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进行了复核，未识别出异

常情况。 

五、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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